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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时务观察…

“好想看到有些国家， 出现
大海啸或是大地震的灾难，
如果没有海啸没有地震，大
家没事做，就会吵架。”

据台湾TVBS报道， 新片在
北美上映，影星成龙亲自到美国
宣传，接受外媒专访时，没想到
又失言了。

北戴河：敢说就比那些人面
兽心虚情假意的家伙强。

春水无涯： 没有大海啸、大
地震，他的基金怎么赚钱？

无声静候：应该说希望外星人
侵略地球，这样地球人就团结了。

新狂神：表达错误，就别上
纲上线了吧？

“12元拿来上网，7元买烟，
1元买水。”

22日，经义乌市检察院提起
公诉，江苏南通人汤某因抢劫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两
个月。汤某交代，当初打算只抢
20元钱，连怎么花都想好了。

悟道：要是找我要20元钱，我
就给他，为了20块进去，一辈子就
完了。

牛往往：持刀抢劫属于暴力
犯罪，怎么才判不到3年的刑期？

幽幽：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但这不能是抢劫理由。

痴心绝对： 里面包吃包住，
不用再为20元伤脑筋了。

当“雾霾锁都市”的警报接连
不断之时， 油品质量成为众矢之
的，国内要求油品升级的呼声一浪
高过一浪。但业内专家指出，目前
油品国标严重滞后于汽车排放标
准和有害物质控制标准的要求。而
制定标准的权力掌握在石化企业
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充分”体现
企业的利益和意见。

“雾霾锁都市”，油品质量低下
难辞其咎。不仅环保部原副部长张
力军曾直言：“尾气排放是造成灰
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
就连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今年早
些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炼油企业是
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但同时
他又解释说，这并非因油企质量不

达标，而是我国标准不够。
这样的解释本身没有什么问

题，逻辑上也通：油企质量虽然不
够好，但总算达标了，不能追究油
企的责任；要追究责任，那只能怪
国标过低。但如果您知道油品的标
准制定者———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
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构成， 就会
有些瞠目结舌了：在这个委员会中，
90.9%的委员来自石化系统、2.3%的
委员来自汽车产业系统、4.5%的委员
来自环保系统； 主任委员来自中石
化，且秘书处设在中石化。

不难看出，油品标准的制定权
实际上掌握在石化企业手中。低标
准生产出“达标”的低质产品，“充
分” 体现了油企的利益和意见。而

一旦成为“雾霾”的罪魁祸首，就将
责任全部推给标准，这种类似于贼
喊捉贼的金蝉脱壳之计，难免让专
家都对油品升级的前景不大乐观，
收缩石化企业标准制定权的呼声
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当真在
于企业掌握标准制定权。行业领先
企业主导制定行业标准是国际惯
例和大势所趋。 这首先是因为，企
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很多新兴
的行业是由企业创新开拓出来的，
而并非先有什么标准，领先企业的
技术标准就自然而然成为行业标
准，国标乃至国际标准有这样的企
业主导，完全不会有何非议。

在另外一个层面，鼓励先进企

业制定标准，实际上是在鼓励创新和
技术进步。 众所周知的一句话是：一
流企业做标准。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参与制定标准，会通过制定高标准淘
汰落后企业，维护自身利益；而绝不
会制定低标准， 让进入门槛过低，给
自己平添过多竞争对手。后进企业想
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也只有通过追赶
先进标准，甚至创造新技术开拓新领
域方可实现。由此形成了企业制定标
准的良性竞争与循环，客观上促进了
技术发展。

但是， 无论是之前的奶企制定
标准的争议中， 还是现在讨论的油
品标准，国内大企业参与制定标准，
都出现了标准向低靠拢的趋势。这
并非标准制定制度出现了南橘北枳

的变异，究其根源，还在于垄断思维
没有打破。 能够参与这些标准制定
的大都是垄断型的大企业， 而且是
资源与经营性垄断， 而非技术垄断
性的大企业。因为垄断优势，它们不
惮放低标准导致竞争激烈， 反而乐
享低标准带来的低投入、高利润。

因此， 一方面要遏制低技术条
件下的垄断性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
中的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还须打破
垄断壁垒， 从根源上消除将标准制
定得越来越低者的利益动机和路径
依赖， 迫使他们只有将标准制定得
越高，产品质量越好，才会对自己越
有利。只有这样，社会公益才能得以
保障，对将来必须面对世界竞争的
企业也有益无弊。 ■赵强

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经济问
题，长安区农业局原财务科科长
赵某某、 扶贫科副科长闫某、调
研员查某某相继被抓，并已羁押
数月。但知情人爆料，截至目前
三人工资仍在照常发。10月18日
上午，区农业局办公室主任何永
民表示，目前区检察院未就三人
受调查的情况进行告知。区检察
院政工科负责人刘勤成又说，农
业局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
了解。（10月23日《华商报》）

从表面上看，给羁押数月的
公务员继续发工资，发案单位没
有错，司法部门同样也没有错。

但根据《人事部关于国家机

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刑
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的复函》（人
函 [1999]177号）“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羁押期间停发
工资”的规定，“羁押发薪”无疑是
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

话说回来， 公务员“停发工
资”又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如， 发案单位因没有收到司法机
关的“通知”，不知道涉事人的具
体“处理”情况，即使明知道有人
“犯事”，出于各种考虑，也不可能
主动到司法机关了解情况， 更不
要说主动停发羁押人员的工资。

再如， 司法机关也有自己严
格的办案程序， 有时出于保密以

及其他考虑， 也不可能向羁押人
所在单位通报“查处”情况。

所以说，“羁押发薪”或“带
薪坐牢”的多发，关键还在于司
法、行政衔接的不到位。即，要落
实“停发工资”规定，必须将功夫
用到做好司法、行政的衔接上。

首先，要建立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及时向发案单位， 以及人
事、 财政部门报送刑事处罚决定
方面的信息制度；其次，发案单位
接到相关信息后， 应及时提出停
发工资申请，并报人事、财政部门
批准；第三，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
机制， 对隐瞒不报或延期报送信
息者，要严肃处分。 ■姚明胜

油品低质的根源并不全在标准由谁制定

“羁押发薪”凸显司法行政衔接不畅


